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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为给儿子治病筹钱，男子年近六旬仍干建筑工

五楼坠落摔断了腰椎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浩

包工头称

愿走法律程序

27 日下午，记者来到王玉德事

发工地的开发商办公室。一位姓史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发时候，他曾

给王玉德带去 2000 元的生活费，但

只是出于道义。开发商把外墙保温
工程承包出去了，对于谁该责任，合

同上写的很清楚。

在他拿出的《外墙保温工程承

包施工合同》中，上面写有“若因违
章施工发生的伤亡事故和火灾事

故，乙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费

用”。乙方为山东国宸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潍坊分公司。

随后，记者拨打了合同中乙方

代表人的电话，这位姓毕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王玉德是跟随他下属的

一个施工队工作。事发之后，他们也

多次派人去协商解决。但是因为对

方索要的赔偿费太高，所以协商无
果。“十万块以下都是可以商量的”，

这位负责人说，但是一下索要四五
十万，不太现实。他“更希望能走法

律程序”，如果法院判决，“判多少我
们都出”。

为此记者咨询了王杨律师事务
所的王建华律师，王律师介绍说，从

法律上讲，雇员受伤，雇主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但是也要分析施工企业

是否具有资质。如果没有资质，承包

单位和开发商要承担连带责任。对

于王玉德现在的情况，王律师建议

说，最好是申请法律援助。

吊篮不稳

从 12 米高处摔下

今年 58 岁的王

玉德是临沂市临沭县

人，长年在外从事建

筑工作。今年 7 月份

的时候，经包工头李

某介绍，王玉德和几

名村民来到昌乐县打
工，从事户外墙体保

温作业，一个多月后，

所在的工地施工完

成，王玉德经介绍又

到了另一个包工头张

某的工地从事同样的

工作。

王玉德的工作是

户外作业，需要在吊

篮上为外墙安装保温

材料。8 月 18 日中午
11 点左右，也就是他

在新工地工作的第二

天，正在五楼干活的

王玉德准备下来拿工

具，从五楼窗口迈向

外面吊篮的时候，惨

剧发生了。“吊篮离墙
有半米远”，王玉德回

忆说，当时他前脚刚

踏上吊篮，吊篮整个

就往后退了一段距

离，后脚还没来得及

迈出，他就直接从 12

米的高空中摔了下

去。

王玉德摔下去的

地方正好是施工用的

一堆黄土，但是里面

掺杂着一些水泥块，

腰砸到了水泥块上。

工友们发现出事之

后 ， 马 上 拨 打 了

120 ，不省人事的王

玉德很快被送到了昌

乐县中医院进行抢
救。

27 日上午，记者在昌乐县中医院骨伤

外科见到了躺在床上的王玉德。手术的原

因使得他的脸格外苍白。王玉德说，送到医

院之后他很快就清醒了，刚开始的时候，浑

身难受得“比死都痛苦”，现在腰椎上固定

着两块厚厚的钢板。

事发第二天，王玉德所在施工队的几

个负责人来到医院为其出了两万块钱手术

费，后来又先后垫上了两万多块。当王玉德

再向他们讨要医药费的时候，却被一再推

脱。再欠下医院一笔医药费之后，医院也停

止了对他的治疗。

王玉德的儿子王乾旭说，他今年 30

岁，在青岛干保安，他在八年前干建筑的时

候，被钢管戳中了后背软骨，一直干不了重

活。父亲一把年纪还干建筑就是为了给他

筹钱治病，母亲独自在家里守着几亩地，忙

的时候只能找亲戚帮忙。

王玉德的主治医师李医生告诉记者，

王玉德在送过来的时候情况比较复杂，存

在脊椎骨折和胸腔积液等多种问题，手术

进行的很成功，现在病情也算稳定，建议出

院回去静养，三个月后再来复查。对于王玉

德以后是否还能从事重活，李医生说得等

到复查结果出来之后。

然而对于医生的诊断结果，王乾旭并

不同意，“脑部都没有做检查，而且每天

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怎么算稳定呢”？他

现在非常为难，住院没有钱，出院又担心

父亲病情有反复。

父子干建筑工都受过伤

因用于墙壁施工的吊篮与外墙之间的距

离超过 50 公分而埋下安全隐患。临沂农民工

王玉德在进行户外墙体保温作业时从 12 米高

处坠下。事发两个多月后，工地施工仍在继

续，但腰椎被摔断三节的王玉德在包工头为

其垫付 5 万元医药费后，再也无人过问。

王乾旭向记者指认父亲出事的地方


